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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县公安局

原告于洪唐豪龙不服被告汝城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当事人法官文号汝行初字第号原告于洪，

女，56年月0日生，汉族，汝城县松香木器厂下岗职工，住汝城县城关镇城北路8号。原告于洪唐豪龙不服被告

汝城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年月日向

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向各当事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原告于洪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郁庆，原告唐豪龙的委托代理人唐新建陈郁庆，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享龙李敏到庭

参加了诉讼，原告唐豪龙被告法定代表人欧阳国成未到庭。被告汝城县公安局于年月9日对原告作出“汝公（

行）决字第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年月9日，汝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冯昊谭雪松等人接到0转警到汝城

县新世纪商贸城熊利红家处警，原告于洪唐豪龙不但不配合，汝城县公安局还阻碍民警冯昊等人执法，其中原

告于洪将民警冯昊的衣服撕破，并用脚对准冯昊的身体乱踢，原告唐豪龙在民警对原告于洪采取措施时进行阻

止，致使执法工作无法进行。鉴于原告于洪唐豪龙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给予原告于洪唐豪龙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据理力争，冯昊等民警说原告是社会上的“烂人”，并对原告大打出手，镇压原告一家人，用手铐反铐原

告，变相体罚。原告与熊利红之间的债务本与被告无关，但被告袒护熊利红，将原告于洪唐豪龙行政拘留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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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

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做出的“汝公（行）决字第号”行政处罚决定，并判令

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熊利红借于洪7879

元借条一张；唐鹏飞出具证明一份；唐聪出具证明一份；唐豪龙出具证词；唐新建出具证词；汝城县中医院008

年元月日出具于洪诊疗证明书一份。辩称，本案的事实是，年元月日，原告于洪带领其子原告唐豪龙，其夫唐

新建等人，前往汝城县城关镇新世纪商贸城熊利红住宅讨要98年因标会引起的债务款。到后原告于洪等人连续

敲熊利红家的门，熊利红开了一下门，原告于洪就推住门，原告唐豪龙等人强行挤进室内，之后因债务纠纷一

事发生争吵。熊利红要原告于洪等人出屋外去，原告于洪等人不肯出去，熊利红于是打报警，称有人在其家中

闹事，“”指挥中心指令城关派出所处警，城关派出所民警冯昊谭雪松带领巡逻队员朱志强刘征前往处置。原

告于洪等人和熊利红因讨债继续争吵，民警冯昊等人上前劝阻，并告诫原告于洪等人，讨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

解决，未经他人同意，私闯民宅是违法行为，不能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同时责令原告于洪等人自行离开，原

告于洪等人不肯走，原告唐豪龙又叫来了唐聪和曾利伟来帮忙讨债，这两个人也想冲进屋内，民警见讨债的人

数众多，怕事态失控，民警冯昊便去拉原告于洪的手要她离开熊利红家，原告于洪不肯离开，汝城县公安局还

用右手把冯昊的制服上衣左口袋扯烂，衣服碎了之后原告于洪因重心不稳倒在地上，原告于洪又用脚使劲朝冯

昊的裤裆踢了一脚，致冯昊软组织挫伤，并说了一句“你放不放手，不放手我就踢你一脚，我踢爆你的（睾丸

）”。

原告唐豪龙等人见状，上前对执法的民警进行阻拦，不让民警拉其母亲走，民警去拉开唐聪等人，原告唐豪龙

又去把民警推开，唐聪等人也动手进行反抗，后在增援民警到达后才把原告于洪等五人控制，口头传唤到派出

所。

于洪聚众多人，在熊利红等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进入其家讨债滋事，熊利红向“”报警，城关派出所民警按

指令出警到现场调查处置是法律明确授权的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民警着装到场后，表明身份，出示证件，向

原告于洪等人进行了劝阻和告诫，原告于洪等人不听制止，在民警对于原告于洪等人采取措施要其离开时，原

告于洪扯烂民警的制服，用脚踢打民警身体，原告唐豪龙等人阻碍民警执法。

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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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文明执法，依规办案，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原告于洪在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民警在

处警时没有对其殴打的行为。该案由治安大队承办，原告提出“冯昊等人反铐原告双手并毒打原告”没有事实

，于洪和唐豪龙后来到汝城县拘留所执行拘留时，其健康检查登记表上记载“体表状况外露部分正常”也证明

这一点，治安大队依法对该案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查清了全案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条规定，对原告于洪唐豪龙给予行政拘留十天的行政处罚。我局给予两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程序合法，汝城县公安局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恳请人民法院维持原告作出的“汝公（行）决字

第号”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告对被告提

供的以下证据未提出异议：传唤通知记录；行政拘留通知书；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拘留执行回执；公安机

关对于洪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对唐新建的询问笔录；冯昊谭雪松的人民警察证；冯昊处警时的照片；于洪唐

豪龙的户籍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认定：（一）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未提出

异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反映的情况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对证据，是原告在被告作出具体行政

行行为处罚决定后收集的，且唐鹏飞是原告的侄子，唐聪与原告唐豪龙是一个村子的，平时是玩友，有着特别

亲密关系，其证词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出入很大，不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汝城公安

对证据，是原告唐龙豪和代理人唐新建的陈述，其本人是案件当事人，其意见已在诉状中提出，该陈述不能另

行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从检查的时间部位与民警冯昊的陈述拘留所出具的健康检查登记表

都不相符，缺乏客观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认定：（一）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未提出异

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8）属于被告工作程序履行手续情况，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与相吻合

，反映民警冯昊被原告于洪踢了，扯破了警服，具有客观真实性，证据拘留所对两原告入所进行的健康检查，

虽无被拘留人的签名，但如果有不适合拘留的人入所，拘留所会拒收，因此体检表反映的情况客观真实。对被

告提供的证据（1），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年熊利红欠原告于洪的

标会款元，至今尚有余元未偿汝城县公安局还。

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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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月日中午时许，原告于洪唐豪龙会同唐新建唐鹏飞等一行五人来到县城新世纪商贸城熊利红家讨债，由原

告于洪敲熊利红家的门，熊利红打开门一条缝后，原告于洪就推住门，原告这方的五个人冲进熊利红家，要熊

利红偿汝城县公安局还债务，双方为此发生争吵。熊利红要原告等人出屋外，原告等人不肯出去，熊利红向公

安机关报警，城关派出所接到指令后，谭雪松冯昊等民警前往熊利红家处警，到熊利红家时，民警都着了警服

，并向在场人出示证件，民警首先向原告了解情况，知道原告方是来讨债的，民警冯昊便告知原告讨债可以通

过法律途径解决，不能这么多人到人家家里大吵大闹，要求来讨债的原告方的人退出熊利红家，但原告方的人

不肯退出。

因原告方的人多，民警冯昊便去拉原告于洪的手，要于洪离开，于洪不肯离开，同时将冯昊的制服上衣左口袋

撕烂，冯昊的衣服撕烂后，原告于洪因重心不稳倒在地上，原告于洪又用脚使劲朝冯昊的裆部踢，汝城县公安

局还讲冯昊不放手就踢爆他的（睾丸）。民警拉开唐聪等人，原告唐豪龙又去把民警推开，唐聪等人也动手对

民警进行反抗，后增援民警到达后才把原告于洪等五人控制，并口头传唤到城关派出所，其他人则溜走。

年月9日4时分，汝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城关派出所傅双林报案后，把城关派出所控制的五人传唤到汝城县公

安局治安大队调查。经过调查，依法对决定行政拘留的原告于洪唐豪龙告知了其违法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

知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将拘留决定书送达给了两原告和汝城县拘留所，将两原告被行政拘留通知了原告家属

，告知了原告有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原告提供的汝城县中医院关于原告于洪诊疗证明书是年元月日出具的，是原告在解除拘留后出具的证明书，不

能证实是被告的行为所致，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总之，被告作出的“汝公（行）决字第号”公安行政处

罚决定，证据确凿，汝城县公安局适用法律正确，办案程序合法，处罚的幅度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被告汝城县公安局年月9日作出的“汝公

（行）决字第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元，上诉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长何述雄审判员朱承岗审判员范家文二八年六月三日书记员李敏华附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

据确凿，汝城县公安局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主

要证据不足的；汝城县公安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职权的；槛用职权的。

第4页 http://www.jawcrusher.biz

http://www.jawcrusher.biz


汝城县公安局

原文地址：http://jawcrusher.biz/zfj/sJ35RuChengIkjv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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